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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首次提出了

“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概念，强调“扩大

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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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

“

要高度重视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

”

。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切实增

加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供给，尽最大

努力帮助新市民、

青年人等缓解住

房困难”。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意见》，首

次在国家层面明

确了我国住房保

障体系的顶层设

计。

国家发改委出台《关

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

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

REITs

）试

点工作的通知》，明

确将保障性租赁住房

纳入基础设施领域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

目（

REITs

）。

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

“坚持租购

并举，加快

发展长租房

市场，推进

保障性住房

建设”。

银保监会、住建部联

合印发《关于银行保

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

赁住房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构建多层

次、广覆盖、风险可

控、业务可持续的保

障性租赁住房金融服

务体系。

央行、银保监会联合

发布《关于保障性租

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

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的通知》，鼓励

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

依法合规、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的原则，

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

房发展的支持力度。

2022

年

3

月

银保监会、

央行《关于

加强新市民

金融服务工

作的通知》

优化住房金

融服务，满

足新市民安

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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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政策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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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两会强调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

多部委积极表态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

多地因城施策，出台适度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

表：2022年3月全国房地产相关政策及重大事件
	分类
	日期
	重要事件
	关键内容

	宏观经济

	3月5日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3月8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3月9日
	人民银行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为增强可用财力，今年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

	
	3月13日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一定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财税金融
	3月2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3月5日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扩大新增贷款规模，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

	
	3月6日
	银保监会、央行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其中关于房地产方面，强调优化住房金融服务，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助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满足新市民合理购房信贷需求；提升新市民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优化新市民安居金融服务。

	
	3月11日
	国新办举行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吹风会
	将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税与退税并举，突出支持实体经济，重点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倾斜；加强减税降费力度，显著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

	
	3月12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房地产税改革试点问题答记者问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3月21日
	财政部公布2022年1-2月财政收支情况
	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203亿元，同比增10.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227亿元，同比增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8554亿元，同比降28.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922亿元，同比降29.5%。

	
	3月22日
	证监会表示深入推进公募REITs试点，进一步促进投融资良性循环
	深入推进公募REITs试点，进一步促进投融资良性循环：正研究制定基础设施REITs扩募规则，抓紧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REITs试点项目落地。

	
	3月23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建设各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新开工项目等支出。

	
	3月24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保持信贷和社融适度增长 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一是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同时及时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和社会融资适度增长。二是保持政策稳定性，近年来稳定经济运行、激发市场活力的政策要尽可能延续实施，同时开展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期的政策。

	
	3月25日
	2022年3月21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
	3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6%。以上LPR在下一次发布LPR之前有效。

	房地产管理
	3月5日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险患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3月13日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3月14日
	银保监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精神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房地产长效机制，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3月15日
	人民银行传达学习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3月16日
	证监会坚决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精神 
	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合理融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3月17日
	国家外汇局传达学习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精神
	配合有关部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稳定市场预期，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住房保障
	3月19日
	财政部、住建部发布《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补助资金支持范围包括租赁住房保障、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棚户区改造，严禁将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偿还债务等

	城乡规划
	3月10日
	住建部发布《“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建筑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建筑用能结构逐步优化，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3月20日
	发改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力争改善840万户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加强住房供应保障，以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稳妥扩大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范围，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土地市场
	3月3日
	国家电影局出台《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意见》表示，严控影视基地建设和管理运营主体在基地周边捆绑开发建设住宅、办公楼等房地产项目，不得通过调整规划为影视基地项目配套房地产开发用地。对拟新增立项的影视基地项目要严格把关，防范“假影视基地真地产”现象。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表：2022年3月各省市相关政策及重大事件

	分类
	日期
	重要事件
	关键内容

	财税金融
	3月23日
	广东召开新市民金融服务情况调研座谈会
	在监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近期持续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有效满足新市民合理购房信贷需求，持续加大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创业信贷支持和风险保障，大力推动城市定制型医疗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养老理财产品发展，不断提升基础金融服务便利性，满足新市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3月25日
	广东发布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
	2022年扩大“六税两费”适用范围 落实好LPR下行。2022年对符合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情形，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按规定给予合理困难减免。

	房地产市场管理
	3月1日
	郑州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
	从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加大信贷融资支持等五个方面出台具体措施。其中，针对改善型购房需求明确取消“认房又认贷”，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居民因家庭人口增加、收入条件改善等原因卖小买大、卖旧买新的，在家庭限购套数内可提供个人按揭、网签备案和不动产登记手续办理等方面便利。

	
	3月1日
	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披露
	凡在达州市中心城区(通川区、达川区、高新区主城区)购买自住住房的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如需申请住房公积金借款的，在本人或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中留足贷款额度5%的住房公积金后，可凭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及首付款票据，申请提取本人或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中的剩余部分住房公积金。
贷款职工只有一人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最高限额由40万元上调至50万元;贷款职工夫妻双方均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借款最高限额由50万元上调至60万元。

	
	3月3日
	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出台支持在贵阳贵安购（租）房的人才使用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持有“贵阳人才服务绿卡”的缴存职工，在贵阳市、贵安新区购房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首付。在贵阳、贵安行政区域无房且租住住房的，提取额度可在现行额度基础上上浮0.5倍（20100元/年）。

	
	3月4日
	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
	职工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原来的不低于60%调整为不低于30%。本次调整自2022年3月15日起执行。

	
	3月4日
	南昌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将南昌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市城区双缴存职工60万元、单缴存职工50万元，南昌县双缴存职工50万元、单缴存职工40万元，进贤县、安义县双缴存职工40万元、单缴存职工30万元）统一调增至双缴存职工80万元、单缴存职工70万元。执行时间自2022年3月7日起。

	
	3月4日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发布2022年主要工作任务
	严格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管理政策：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强化与房管、发改等部门的协同，增强工作合力，全面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商品房促开盘、促销售力度：高效开展预售许可审批，加快企业推盘力度，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着力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强部门协同，强化在售楼盘和预售资金监管有关工作。

	
	3月5日
	苏州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因疫情影响开发建设进度的商品房项目，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的前提下，经综合研判后，可申请预售时间节点提前30日。因疫情影响，未交付的在建在售商品房项目，交付期限可顺延30日。

	
	3月7日
	宁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措施
	商品住宅工程存在以下工程质量情形之一，不能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各地应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1号）相关规定不予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已核发的，建设单位应暂停预售，各地应采取暂停网签等措施。
（一）发生一般事故及以上等级质量事故的；
（二）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导致建筑主体结构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的；
（三）承重构件的混凝土实体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导致建筑主体结构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的；
（四）存在未经改正的严重质量缺陷或者严重质量风险问题的；
（五）因质量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3月8日
	郑州发布关于积极推进大棚户区改造项目货币化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
	通过实施货币化安置，满足动迁群众多元安置需求，缩短群众安置周期，提高安置效率，减少过渡安置费用，集约建设用地，消化存量房源，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结合安置房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集中利用3年时间，大力推进货币化安置，确保2024年群众回迁安置全部完成。

	
	3月11日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
	对重点监管资金，在商品房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商业银行不得擅自扣划；设立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集团公司不得抽调。

	
	3月11日
	南宁发布关于征求《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被征收人货币补偿购买商品房增加3万元奖励（征求公众意见稿）》意见的函
	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实施货币补偿（纯货币补偿）且在市本级购买商品房安置的被征收人，在原有奖励政策基础上再增加3万元奖励。

	
	3月15日
	沈阳发布关于调整我市普通住房认定标准的通告
	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大东区、浑南区、于洪区、沈北新区和苏家屯区等区域的普通住房认定标准调整为：容积率1.0以上、单套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下、单套总价不超过300万元。
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和康平县自行确定普通住房认定标准。

	
	3月15日
	广西发布关于下调住房公积金第二套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的通知
	职工个人及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或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下调为30%。

	
	3月16日
	九江印发《关于调整和规范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江西九江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最高可贷60万元/户，此外，未来将恢复二套房贷款利率上浮政策。恢复九江市住房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利率上浮10％。

	
	3月16日
	怀化9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市中心城区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意见（试行）》
	从金融支持、购房补贴等方面出台措施，以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在对购买新建商品房实施购房补贴方面，凡于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28日购房缴纳契税，所缴契税税率为1%的，按所缴契税对购房人予以全额补贴；所缴契税税率为1.5%的，按所缴契税的2/3对购房人予以补贴；所缴契税税率为2%以上（含2%)的，按所缴契税的50%对购房人予以补贴。以上购房补贴，按年分期拨付，每年补贴1/3,于购房次年分3年到位。

	
	3月17日
	海南发布关于房地产领域违规宣传广告专项治理新闻通气会
	在全省集中开展房地产领域违规宣传广告专项治理工作，时间3个月，立行立改立见成效，之后转入常态化监管。

	
	3月17日
	长沙发布《关于长沙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上线运行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所有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含定金、首付款、按揭款、分期付款、公积金贷款等，须全额存入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以保障项目竣工交付。

	
	3月19日
	广西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召开会议
	南宁市区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再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由40%调整为30%，北海、防城港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5%调整为20%。

	
	3月21日
	北京发布关于《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试行）》、《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现房买卖合同（试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买方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不允许转让房屋产权份额；买方取得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可按市场价格转让所购房屋产权份额；买方出租已购共有产权住房的，应在市级代持机构指定的统一网络服务平台发布房屋租赁信息；买方应当按照本市房屋管理有关规定和房屋销售合同约定使用房屋等。

	
	3月22日
	南宁发布公开征求《关于开展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建人防车位销售和不动产登记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城区（不含武鸣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依法配建的防空地下室中的人防车位（以下简称“人防车位”），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后，可按照规定进行销售和不动产登记。

	
	3月23日
	哈尔滨发布关于拟废止《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鉴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完成其阶段性调控使命，拟予以废止。
原限售政策：在主城区6区（道里区、南岗区、道外区、香坊区、平房区和松北区）区域范围内，取消建设单位网签合同备案信息注销权限，凡新购买商品住房的，自商品房网签合同签订之日起满3年方可上市交易。

	
	3月24日
	东莞发布《关于调整商品房预售转现售合同文本有关事宜的通知》
	自2022年4月1日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项目，在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确权)且东莞市房产交易平台可获取到不动产实测权籍数据后，开发企业在东莞市房地产交易平台进行合同签约的需使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

	
	3月30日
	据媒体报道，福州开始松绑限购政策
	针对非五城区户籍家庭（含港澳台）在福州五城区购房，无需提供近两年内满12个月医社保或纳税证明或落户，即可购买一套福州五城区144平米以下的普通住宅。

	人口人才政策
	3月1日
	中山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对人才安居保障支持力度的通知》
	在中山市无房产且在中山市工作并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三个月或以上（状态为正常）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自毕业之日起两年内可申请每月全额提取其月缴存额用于租房支出，每次提取后账户内须保留至少100元的余额，自申请之日起两年内可享受本提取政策。

	
	3月15日
	大连市印发《甘井子区招商引资若干扶持政策》
	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突出的重点项目，其企业高管在甘井子区购置住房，按照房屋实际成交总额的10%给予安家补贴，每人最高不超过25万元，并对其子女就学、家属就业和就医给予优先帮助。

	
	3月24日
	佛山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明确优粤佛山卡T卡申领对象的补充通知
	佛山降低人才卡申领门槛 非全日制大专即可申领。“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证书”修改为“具有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大专、或非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他内容不变。

	城镇规划
	3月3日
	北京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重点围绕城市交通、水资源保障、绿色生态、能源及安全韧性等方面明确了未来5年的建设任务。城市交通体系方面，加快推进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公共交通建设，促进“四网融合”，全面提升地面公交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层级结构。

	
	3月21日
	安徽发布《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
	力争至2035年新型城镇化基本实现，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3%以上（2020年为58%）。

	住房保障
	3月1日
	北京发布《关于规范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
	通知明确，北京共有产权住房购房人因家庭成员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确需出租住房的，应按照国家及本市住房租赁管理、共有产权住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共有产权住房租赁活动纳入北京住房租赁监督管理范围。

	
	3月9日
	南京发布《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租赁企业应明码标价，不得拖欠租金、擅自提高租金等；不得以欺诈、胁迫或租金优惠、分期付款等方式要求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

	
	3月18日
	北京印发《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十四五”期间，争取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间)，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达到40%。

	土地市场
	3月1日
	广州发布《广州市商品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配建政策性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年度商品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配建政策性住房的比例根据年度政策性住房需求情况，结合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具备配建条件的地块综合确定，原则上配建政策性住房的总建筑面积不少于年度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项目规划住宅总建筑面积的10%。同时，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重点功能片区、产业集聚区等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适合配建区域应提高配建比例。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报告正文：

两会强调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

3月4日-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相继召开，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
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住房相关政策取向
	时间
	主要内容

	2022
	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2021
	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2020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1）房地产调控方向：“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变，“三稳”目标不变。楼市的大起大落均不是稳定的表现，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深度调整阶段，房价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部分城市房价跌幅较大，市场预期不稳。在“稳”的目标下，中央对以往过度执行的政策进行纠偏，强调对合理住房需求以及合理资金需求的支持。地方全面落实因城施策，今年以来超60城出台稳楼市新政，其中不乏郑州、青岛、广州等一二线城市，促进刚需和改善需求释放。但从政策效果上看，购房者置业信心尚未恢复，多数城市市场活跃度仍显不足。
本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及“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购房需求仍需得到满足，“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此前一天，银保监会、央行发布通知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强调“因城施策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符合购房条件新市民首套住房按揭贷款的标准，提升借款和还款便利度”，住房信贷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从以往市场情况来看，需求端政策短期有效性更强。除个别限购极严格的一线城市外，总体上政策对市场的有效性由强到弱依次为：限贷放松（降首付→降房贷利率）→限购放松→降交易税费等。预计将有更多城市加快政策调整节奏，尤其需求端政策发力将有利于打破当前地产僵局，其中结合人口（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人才政策的住房政策仍有较大释放空间。

（2）租购并举，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将是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方向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视程度。近年来，中央多次在重要会议或文件中提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已成为住房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图：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政策时间线
[image: image6.jpg]BRAR

P
@
i

AR
W
s

L8
w5
wE

M
@
s

R st
wn
wE

K2 i
@
i

M e
@
P

B e
ws
s

A
W
s

B
@
wE

R e
W
i

B
wn
i

TR
@
i

R e
@
i

i e
w
@

LR H0SRAR
100070
010-56319100 {85 010-56919191
AR SEAEEE0S AT
100070

010-56319100  feR: 010-56319191

RSB0 TEAEA
20122
021-80136780 (6 021-80136895

AT R 798 T 5605606

s10308
2085025885 (61 020-85025090
RATRUEL PO HALI 19

st80a0
0755-86607709 {€R: 0755-86507065.

FT A0S DR SRR 5
300041

072-69268866 {61 022-69266998

AR A 82 R FAR 108
310000

0571-56206401 R 0571-56269001

EETILRIRARDO2S 258
400020

o23-ms0n2599 (i 023-83052138

AT ABOSS IR
210001

o25-86910263 (6 025-86910200
BT RN RR T AR
o10017

02886053600 (63 025-86053000
ATITNE SR SRR 0E

sa013
027-50600104 (61 027-59600145
BN U A AR 2053 B 5160160125

215021
0512-67908729 {€R: 051267627290

FRNCRRLISIS I ATAGST
arsio0
0574-28838666 H: 010-86319191

SR RUE IS S A ORI 251 0
230031

0551-64800210 feR: 010-86318181

DRSS DO2IR
410000

0731-80045358 A+ 07159945295

P
B et

P

Bl
B 7 AR R
et

ARG SSS RRECE2E
330038

o791-88611602 {6 0791-88611391

TSRS EHFC-AB20R
50000

0371-86580065 {6 010-56319191

TR DR A SRR 15158
050000

0311-66765267 {6 031188765201

B e
110000
o24-22550187

Sso0ex

fem: 024-22559187

BRI BRR SR POAR202E
710077

020-67237100  f6B: 029-87297100

TR 107
250000

O5a2-5855506 {9 010-56919191

A LE AN S AR DO294900
266100

O5a-maEs0E M 0532-58555302

BRTAAKT RS EEAEITHI702
850000

0871-63803327  fEM: 02358952138

AR RIS B IE3001
530000
07712000080 fe3: 02-58952138

A S S 2 AMe2T
oxo0i2

0351-5280085 {60 010-56319101

BRSO AREC
s0125

0898-68525080 (€R: 0893-68570510
BummEE
s26000
0757-82263001

oL i

1438 020-35026999

R AR 40 S ERAT 19075
s2a076

O7eg-Bss24301 ¥R: 010-86319181
R TLSRTI R S SE RO 104E
s10000

o7S-6317477  fek: O10-583N9IOT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随着中央配套政策的不断落实，地方政府亦在纷纷跟进，已有逾50个省市出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相关实施意见。与此同时，多个城市发布了“十四五”期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集计划，全国40个重点城市规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650万套（间），其中2021年已筹集94.2万套（间），2022年全国计划筹集240万套（间）。
3月4日，银保监会、央行发布通知，强调“支持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助力政府部门搭建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等方式，推动增加长租房源供给，完善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体系。支持商业银行依法合规为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降低住房租赁企业资金成本，助力缓解新市民住房压力”。在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相关配套政策持续完善，特别是金融支持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带动市场化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增加租赁住房供给量。
（3）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大力推进和实施城市更新，为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城市更新或是行业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探索。2021年以来，中央近10次表态支持城市更新或直接出台相关政策，城市更新首次被写入2021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被提及，城市更新已升级为国家战略，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随着城市更新相关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和实施，各地在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方面、相关的规划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城市更新业务拓展机遇也明显增加。
“防止大拆大建”，企业城市更新业务模式亟需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央城市更新政策也提出了“防止大拆大建”。在大的政策基调下，城市更新将逐步进入到渐进有机更新阶段。企业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载体，传统的城市更新业务模式也将面临转变，由传统的“开发方式”向“经营模式”转变。
从城市的角度看，一线以及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尤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杭州、南京、成都、天津、武汉等，具有城镇化进程快、二手房市场占比高、土地开发强度大、产业更新迭代快、房价水平高、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成熟等特点，城市更新需求更加旺盛。
多部委积极表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会议指出，“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一定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同日，银保监会表示，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证监会表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财政部表示，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1）提振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要发力，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央行数据显示，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3万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其中，住户中长期贷款减少459亿元，为历史首次减少，房地产购房需求偏弱是造成住户中长期贷款减少的主要因素。去年底以来，中央及地方频繁释放积极信号或出台调控政策，但整体效果并不明显，2月，购房者置业信心不足，叠加春节假期、部分地区疫情反复、高基数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成交规模同比明显下滑。
图：2007年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住户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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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新一波疫情反复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稳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对于房地产行业，购房者预期偏弱、市场处于深度调整通道，对经济的拖累愈发明显。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一定要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相关提法和要求更加明确，要切实提振一季度经济，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在此过程中，居民端购房需求能否积极释放，新增住户中长期贷款止降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会议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预计接下来各项有利政策会进一步发力，稳定各方预期，包括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货币政策降准降息仍有空间，各地因城施策促进合理购房需求释放的窗口期已打开。

（2）将加大房企风险防范化解力度

这次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指出，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银保监会表示，鼓励机构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重点支持优质房企兼并收购困难房企优质项目。证监会表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

预计后期将会出台房企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一方面是着重“防范”，在需求的释放及融资端宽松等方面进行调整，使房企的销售及融资畅通，现金流得到改善，防范房企再发生风险。另一方面是着重“化解”，细化支持收并购措施，加快风险出清，加快化解当前出现的风险。银保监会、证监会将加大对收并购贷款、发行收并购债券等融资方面，给予收并购更大力度支持。

（3）政府将出台支持新发展模式配套措施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指出“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此前，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地产业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刚刚结束的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明确指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考虑到当前房地产处于调整期，结合此前住建部长王蒙徽接受新华社专访指出，过去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不可持续。银保监会表示，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因此，未来房地产企业低负债、低杠杆的经营模式将会受到鼓励，将是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方向。

预计政府将出台鼓励新发展模式的配套措施，将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对房企探索新发展模式给予优惠和鼓励。通过对成熟市场的研究，房地产代建、租赁、城市更新、轻资产运营、资产管理等将是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方向，这些领域将是新发展模式配套措施支持的重点。

（4）今年不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3月16日，财政部表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进行，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可以看出，一方面，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在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进程和方向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城市进行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综合考量各个方面的情况，这里各方面的情况，或包括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房地产市场仍处深度调整阶段等多个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与当前购房者置业预期未见明显好转、企业流动性尚未根本改善、多地疫情反复等密切相关。

房地产税试点的落地和扩围对购房者置业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或对市场量价带来进一步拖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不利于房地产行业稳定。因此，房地产税试点仍需结合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稳妥推进。本次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有利于市场预期稳定。

总体来看，各部位密集发布关于房地产的政策措施，释放的更多是维稳信号。会议强调货币政策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预计后续针对居民住房信贷端或将出台更为积极的政策。同时，会议强调了融资方面将加大房企风险防范化解力度，困难房企项目收并购资金支持有望加快。而财政部表态今年不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也是稳需求预期的重要信号。这些信号，有助于房地产需求释放，预期转暖，但目前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均表现较弱，政策的快速落地和有效执行更加重要。

多地因城施策，出台适度宽松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2022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因城施策，据不完全统计，一季度60余城发布房地产相关政策超百次，主要涉及针对性放松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降低房贷利率、取消限售、为房企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并向需求端侧重，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1）多城调整公积金政策

唐山、贵阳和南昌等城市调整公积金政策，主要涉及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下调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等方面。3月3日，贵阳出台支持在贵阳贵安购（租）房的人才使用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持有“贵阳人才服务绿卡”的缴存职工，在贵阳、贵安行政区域无房且租住住房的，提取额度可在现行额度基础上上浮0.5倍（20100元/年）；3月4日，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宣布，职工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原来的不低于60%调整为不低于30%；3月4日，南昌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将南昌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统一调增至双缴存职工80万元、单缴存职工70万元。
（2）购房补贴政策不断发力
大连和怀化等地出台了购房补贴政策，主要包括一次性安家补贴、契税返还等方式。3月15日，大连印发《甘井子区招商引资若干扶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突出的重点项目，其企业高管在甘井子区购置住房，按照房屋实际成交总额的10%给予安家补贴，每人最高不超过25万元，并对其子女就学、家属就业和就医给予优先帮助；3月16日怀化市住建局等9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市中心城区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意见（试行）》，从金融支持、购房补贴等方面出台措施，以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3）预售政策持续宽松
福州、苏州和南宁等多地放松房屋预售制度，主要包括高效开展预售许可审批、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等方面。3月4日，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发布2022年主要工作任务，加大商品房促开盘、促销售力度：高效开展预售许可审批，加快企业推盘力度，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3月5日，苏州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因疫情影响开发建设进度的商品房项目，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的前提下，经综合研判后，可申请预售时间节点提前30日；3月22日，南宁住建局发布通知，城区（不含武鸣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依法配建的防空地下室中的人防车位（以下简称“人防车位”），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后，可按照规定进行销售和不动产登记。
（4）部分城市重启货币化安置、取消限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郑州落实中央要求，出台涉及范围最广、政策力度最大的“19条”新政，哈尔滨取消了限售政策，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样板。近几年郑州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调整通道，2021年，受疫情、洪灾以及房地产大环境下行影响，郑州市场运行态势更加低迷，购房者置业情绪明显降低，企业资金压力下多个楼盘项目延期交付或烂尾停滞，购房者合法权益受到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此次郑“19条”通过加大购房补贴、取消“认房认贷”、重启货币化安置等手段“救市”，之于全国房地产市场，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当前，在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及国内疫情反复背景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稳增长”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不管是从稳经济还是防范风险的角度看，今年房地产的稳定都至关重要。预计二季度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将持续出台，如企业端加大房企纾困力度，帮扶有价值的企业度过难关；需求端全面支持合理住房需求释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适度修正限购、限贷等政策，促进销售回暖，打破地产僵局。
重要声